阜阳师范学院学生自主实习申请表
	学生姓名（签字）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所在学院
	
	所在年级及专业
	

	申请事项
	（1）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按《阜阳师范学院非师范专业实习工作规程》，对实习生提出专业实习的任务、目标和要求，并提供专业实习相关材料。
（2）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对实习生实习期间的活动有检查的权利，生物与食品工程学院如发现实习生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，经与实习单位协商，有权予以处理。

（3）实习生必须按《阜阳师范学院非师范专业实习工作规程》的要求及实习单位的安排，按质、按量地完成实习任务。

（4）实习生在实习结束后，必须按时提交实习总结、实习鉴定表等有关材料。

（5）实习生在外实习期间应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，规范实习，同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提高自我保护能力，严防发生人身伤害和其他意外事故。

本申请表一式两份，生工院、实习生双方各执一份。

	自主实习单位
	
	自主实习单位
联 系 方 式
	

	自主实习时间
	年    月    日——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申请人联系方式
	
	申请日期
	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家长须知：毕业实习学生已脱离学校安全管理范围，家长负有安全管理责任。

学生家长意见：
学生家长签字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    月    日

	院内指导老师意见：
指导老师签字：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日

	所在学院意见：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联系电话：0558-2596148
 年     月    日


说明： 毕业实习时间原则上为每年度的9月上旬-11月中旬，可根据学生实习具体情况灵活安排，但开学初实习部署和11月中旬实习答辩与总结，学生必须回校参加相关学习活动，11月下旬如果继续实习，按照就业实践有关管理办法办理。

